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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般

宁夏回族自治区

财 政 厅 文 件

宁财（采）发〔 〕 号

自治区财政厅关于明确政府采购
有关事项的通知

自治区本级各预算单位，各市、县（区）财政局：

为进一步推动政府采购制度改革，有效落实政府采购政策规

定，根据近期各部门反映的问题，现予以明确：

一、采购意向公开

根据《自治区财政厅关于开展政府采购意向公开工作的通

知》（宁财（采）发〔 〕 号）要求，自 年 月 日

起自治区本级各预算单位按规定全面公开采购意向，自 年

月 日起实现各市、县（区）预算单位全覆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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除政府采购网上商城（含网上直购、竞价）、小额零星采购、

项目外，集中采购目录以内或分散采购限额标准以上的货物、

工程、服务采购均应公开采购意向。采购意向按采购项目公开，

不按采购标段公开。延续性项目在公开采购意向时，预算金额栏

目填写项目总预算，但须在备注栏注明延续性项目期限和每年预

算金额。采购需求内容较多时，可以在采购需求概况栏目简要说

明采购标的名称、主要功能、数量等要求，具体采购需求上传附

件栏目，以便供应商参考。

采购意向应当提前公开，公开时限不得晚于上报采购计划前

日。因预算单位不可预见的原因（非人为等主观原因）急需开

展的采购项目，可不公开采购意向，但须在填报采购计划时上传

能说明其急需开展采购的证明文件（如党委政府或上级主管部门

的会议纪要、正式公文等）。

采购意向公开后，因采购项目、采购需求、预算金额等实质

性内容变更且影响供应商参与政府采购活动的，预算单位应当及

时撤回采购意向，修改完善后重新公开，公开期限自重新公开之

日起算。

二、目录及标准

根据政府采购工作实际，现对《关于印发 宁夏回族自治区

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及标准（ 年版） 的通知》（宁财（采）发

〔 〕 号）中关于政府集中采购目录的个别品目采购方式

及支付流程予以调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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物业管理服务（ ）、互联网接入服务（ ）和云

计算服务在分散采购限额标准以下的，预算单位可以自行选择在

政府采购网上商城竞价采购或零星采购，采用零星采购方式采购

的，需在实施采购活动后及时通过 宁夏政府采购管理系统 限额

备案管理 模块录入采购信息。

车辆维修和保养服务（ ）、车辆加油服务（ ）

和机动车保险服务（ ）在分散采购限额标准以下采用

零星采购方式的，需在实施采购活动后及时通过 宁夏政府采购管

理系统 限额备案管理 模块录入采购信息，同时可登录 宁夏财

政一体化系统 选择相应支付方式予以支付。

三、无预算采购

针对个别预算单位已编制部门预算，但未将政府集中采购目

录及分散采购限额标准以上的项目纳入当年度政府采购预算编制

范围的，由预算单位主动协调财政厅资金处室对预算指标进行调

整，纳入政府采购预算后可正常开展采购活动。

四、添购和续标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三十一条第（三）款

规定，预算单位在必须保证原有采购项目一致性或者服务配套的

要求下，需要继续从原供应商处添购，且添购资金总额不超过原

合同采购金额百分之十的货物或服务，可以采用单一来源采购方

式。原采购项目属于政府采购项目，需要添购的，通过 宁夏政府

采购管理系统 ，报送单一来源采购计划，产生成交结果后采购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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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采购代理机构需通过 自行单一来源结果管理（采购人）或 未

进场招标采购结果管理（采购代理机构）录入成交结果信息；原

采购项目不属于政府采购项目，需要添购的项目也不属于政府采

购项目，由预算单位自行实施采购。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四十九条规定，政府

采购合同履行中，采购人需追加与合同标的相同的货物、工程和

服务的，在不改变合同其他条款的前提下，可以与供应商协商签

订补充合同，但所有补充合同的采购金额不得超过原合同采购金

额的百分之十。预算单位因工作需要确需续标的，不论续标金额

是否超过分散采购限额标准，均需通过 宁夏政府采购管理系

统 采购计划 模块，选择 续标 ，产生成交结果后采购人或采购

代理机构需通过 自行续标成交结果生成（采购人）或 续标成交

结果生成 （采购代理机构）录入成交结果信息。

宁 厅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宁夏回族自治区财政厅办公室 年 月 日印发


